花都区促进航空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
(征求意见稿)
为充分发挥白云国际机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作用，深入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关于构建“12635”现代产业体系、建设“航空都会、枢纽花都”等工作部署，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民航局关于促进航空货运设施发展的意见》（发改基础〔2020〕1319号）、《中国民用航空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推进国际航空枢纽建设的指导意见》民航发 〔2024〕28号、《广州市促进航空运输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穗空港规字〔2024〕1号）等相关规定，结合航空产业新形势、新变化，制定本措施。

一、支持航空客运产业发展

鼓励基地航空客运企业（含基地分公司）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投放运力、开通加密航线、增加旅客运输量，在申报政策奖励、产业发展用地、属地化发展等方面给予协助保障。按航空客运企业进出港航班起降架次给予达标补贴和增量补贴，年度进出港航班起降架次达3万架次的，给予最高200万元补贴；年度进出港航班起降架次比上年度增幅10%以上的，给予最高100万元补贴，每家企业每年累计补贴不超过300万元。
二、支持航空货运产业发展

鼓励基地航空货运企业（含基地分公司）或包机人依托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开通更多全货机航线，每新开通一条定期国际货运航线且运营满一年给予补贴50万元，每家企业每年累计补贴不超过300万元。
三、支持航空维修及制造产业发展

支持航空维修制造企业集聚发展，积极协助空侧产业用地保障，助力企业发展壮大。鼓励航空维修制造企业增资扩产，对实施技术改造或新增维修能力的航空维修制造企业，固定资产（不含土地费、信息系统费）投资额达1000万元以上的，竣工验收后，按照固定资产投资额的5%给予补助，每家企业每年补贴不超过500万元。
四、支持航空培训产业发展

鼓励航空培训企业（或分公司）开展飞行模拟机培训业务，每新购置一台单价5000万元以上飞行模拟机且实际运营满一年，一次性给予30万元补贴，每家企业每年累计补贴不超过300万元。
五、支持航空食品产业发展

对航空食品企业年度营业收入首次达到2亿元、4亿元、6亿元的企业，分别给予100万元、200万元、300万元的奖励，连续奖励不超过3年。申请当年营收已达标且未申请过此项奖励的企业等同于首次达到营收企业。已获较低奖励，符合较高奖励条件的，仅奖励差额部分。

对首次进入广州市总部企业目录的航空食品企业，一次性给予500万元扶持资金。
六、支持保税创新业态发展

支持综合保税业态发展，充分利用广州机场综保区中区土地资源，吸引项目落地。鼓励航空类企业在广州机场综保区中区内开展跨境电商和融资租赁、展示交易等临空新经济业务，推动更多本土优质特色产品纳入航空保税产业链。支持行业（商）协会在花都区举办或承办具有影响力的重大保税创新活动。

七、支持航空产业重点项目用地建设
依托临空数智港、民航新质生产力产业园、国际时尚智港等临空重要发展平台，引入航空产业全产业链企业。鼓励建设国际航空社区，针对航空产业人才需求，打造集住宅、公寓、商业等多元化业态为一体的国际化高端社区。
对符合节约集约用地要求及花都区产业发展方向的航空产业重点项目，土地出让起始价可按土地市场评估价的70%执行，但不得低于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前期开发成本和按规定应收取相关费用之和，不得低于国家、省规定的土地出让最低价。
八、支持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发展

支持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集聚发展，强化相关产业保障，为科创研发型企业提供研发条件，为成熟技术型企业提供配套用地及生产厂房。以绿色化、数字化、智慧化为总体导向，重点吸引一批科技含量高、技术水平强、市场前景好的优秀企业落地，并有效推动优秀企业上市主体、运营总部、研发中心等的快速聚集。

九、加强航空产业人才引育

将航空产业纳入花都区高层次人才评选范围，对符合条件的国内外高端人才、花都高层次人才等，按照花都区《关于加快推进聚才行动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在住房保障、创新创业、人才奖励、子女入学、配偶就业、医疗服务等方面给予支持和奖励。
十、有关要求

（一）本措施适用于在花都区实际运营的航空运输企业、航空维修制造企业、航空培训企业等航空关联企业。
（二）本措施项下资金的申领程序及要求由广州市花都区空港经济管理委员会另行明确。

（三）本措施条款若有重复包含的、或与区内其他产业政策有重复交叉或支持事项为同一类型的，按照“从高不重复”的原则执行。国家、省和市有支持政策的，叠加执行。执行期间如遇国家、省、市有关政策及规定调整的，按照国家、省、市有关政策规定执行。

（四）本措施自2025年1月1日施行，有效期至2027年12月31日。《花都区促进航空货运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花府办规〔2023〕1号）同时废止。


